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再易字第6號

再 審原 告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志豪  

訴訟代理人  林雅儒律師

再 審被 告  香繼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宏偉  

訴訟代理人  蕭隆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5年2月

10日本院113年度上字第511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本院於115年5

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本院113年度上

字第511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為不得上訴第三審

之事件，於民國115年2月10日宣示判決時即告確定，原確定

判決於同年月13日送達再審原告（見本院卷第73頁、原確定

判決卷三第195頁），再審原告於同年3月13日對原確定判決

提起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3頁），未逾30日不變期間，合

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伊於前審提出「香繼光股份有限公司污水及

污泥處理設施（下稱系爭設施）工程計畫書暨操作說明（下

稱系爭操作說明）」，內容已載明系爭設施每小時處理設計

水量為2.5噸，且該操作說明附於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許可

證之檢附資料中，經再審被告確認簽名，與證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之證述比對，足證伊已有告知說明系爭設施每小時設計

處理水量之限制，再審被告亦知悉此情，原確定判決就此足

以影響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於判決內容未為任何判

斷，而為不利於伊之認定，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7條規定提

起再審之訴，並聲明：㈠原確定判決不利於再審原告部分廢

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在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上訴

駁回。

二、再審被告則以：系爭操作說明係用於許可申請之正式資料，

內容具有高度專業性，再審原告為污水處理專業廠商，負有

較高之告知說明義務，不因形式上附有書面文件即可認已善

盡此等告知說明義務，原確定判決已調查審酌包含系爭操作

說明在內之許可申請資料而為判斷，並非漏未審酌，本件再

審之訴顯非適法，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

再審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依第466條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除前條規定外，

其經第二審確定之判決，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

斟酌，亦得提起再審之訴，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定有明

文。所謂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係指足以影

響判決基礎之重要證物，雖當事人已在前訴訟程序提出，然

未經確定判決加以斟酌者而言，且以該證物足以動搖確定判

決基礎者為限。若於判決理由項下說明無調查之必要，或縱

經斟酌亦不足以影響判決基礎之意見，即與漏未斟酌有間，

不得據為該條所定之再審理由。

　㈡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系爭操作說明，內容已

載明系爭設施每小時處理設計水量為2.5噸（見本院卷第43

至45頁），足證伊已有告知說明系爭設施每小時設計處理水

量之限制，而有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

事由等語。查原確定判決審酌再審原告法定代理人之陳述：

進入系爭設備之原廢水濃度是COD1700mg/L、BOD900mg/L、S

S600mg/L（下稱甲數值），如沒有每小時處理水量2.5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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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內，而是集中排放，每小時用水量超過2.5公噸，這樣放

流水的水質有超標的風險，其並未特別告知再審被告處理甲

數值之原廢污水濃度，需限制在每小時用水量2.5噸內；許

可申請資料要送給再審被告用印，再審被告有審閱內容的機

會等語（見本院卷第61、62頁），且再審被告係食品餐飲

業，再審原告營業項目含廢污水處理業，依約負責規劃、設

計、採購、安裝、完工測試系爭設施，再審原告自應盡告知

說明義務，確保放流水質不超標之契約目的。原確定判決已

敘明對於證據斟酌及論斷再審原告未盡告知說明義務，致再

審被告遭裁處罰鍰，再審原告應負不完全給付責任之理由，

於事實及理由欄第五項說明已審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

所援用之證據，認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見本院卷第69

頁），而無從使再審原告受較有利益之裁判，可見原確定判

決於斟酌系爭操作說明後，已認定不足以動搖判決基礎，故

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7條之再審事

由，並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7條

之再審事由，不足為採，其執此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本件再審之訴既無理由，本院就兩造於前訴

訟程序所爭執實體事項，自毋庸予以論斷，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立論之證據資

料，均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

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莊宇馨

　　　　　　　　　　　　　　　　　　　法　官　廖欣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慈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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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再易字第6號
再 審原 告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志豪  
訴訟代理人  林雅儒律師
再 審被 告  香繼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宏偉  
訴訟代理人  蕭隆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5年2月10日本院113年度上字第511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本院於115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本院113年度上字第511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於民國115年2月10日宣示判決時即告確定，原確定判決於同年月13日送達再審原告（見本院卷第73頁、原確定判決卷三第195頁），再審原告於同年3月13日對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3頁），未逾30日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伊於前審提出「香繼光股份有限公司污水及污泥處理設施（下稱系爭設施）工程計畫書暨操作說明（下稱系爭操作說明）」，內容已載明系爭設施每小時處理設計水量為2.5噸，且該操作說明附於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許可證之檢附資料中，經再審被告確認簽名，與證人○○○、○○○之證述比對，足證伊已有告知說明系爭設施每小時設計處理水量之限制，再審被告亦知悉此情，原確定判決就此足以影響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於判決內容未為任何判斷，而為不利於伊之認定，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7條規定提起再審之訴，並聲明：㈠原確定判決不利於再審原告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在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上訴駁回。
二、再審被告則以：系爭操作說明係用於許可申請之正式資料，內容具有高度專業性，再審原告為污水處理專業廠商，負有較高之告知說明義務，不因形式上附有書面文件即可認已善盡此等告知說明義務，原確定判決已調查審酌包含系爭操作說明在內之許可申請資料而為判斷，並非漏未審酌，本件再審之訴顯非適法，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再審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依第466條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除前條規定外，其經第二審確定之判決，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亦得提起再審之訴，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係指足以影響判決基礎之重要證物，雖當事人已在前訴訟程序提出，然未經確定判決加以斟酌者而言，且以該證物足以動搖確定判決基礎者為限。若於判決理由項下說明無調查之必要，或縱經斟酌亦不足以影響判決基礎之意見，即與漏未斟酌有間，不得據為該條所定之再審理由。
　㈡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系爭操作說明，內容已載明系爭設施每小時處理設計水量為2.5噸（見本院卷第43至45頁），足證伊已有告知說明系爭設施每小時設計處理水量之限制，而有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事由等語。查原確定判決審酌再審原告法定代理人之陳述：進入系爭設備之原廢水濃度是COD1700mg/L、BOD900mg/L、SS600mg/L（下稱甲數值），如沒有每小時處理水量2.5公噸以內，而是集中排放，每小時用水量超過2.5公噸，這樣放流水的水質有超標的風險，其並未特別告知再審被告處理甲數值之原廢污水濃度，需限制在每小時用水量2.5噸內；許可申請資料要送給再審被告用印，再審被告有審閱內容的機會等語（見本院卷第61、62頁），且再審被告係食品餐飲業，再審原告營業項目含廢污水處理業，依約負責規劃、設計、採購、安裝、完工測試系爭設施，再審原告自應盡告知說明義務，確保放流水質不超標之契約目的。原確定判決已敘明對於證據斟酌及論斷再審原告未盡告知說明義務，致再審被告遭裁處罰鍰，再審原告應負不完全給付責任之理由，於事實及理由欄第五項說明已審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認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見本院卷第69頁），而無從使再審原告受較有利益之裁判，可見原確定判決於斟酌系爭操作說明後，已認定不足以動搖判決基礎，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7條之再審事由，並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7條之再審事由，不足為採，其執此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再審之訴既無理由，本院就兩造於前訴訟程序所爭執實體事項，自毋庸予以論斷，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立論之證據資料，均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莊宇馨
　　　　　　　　　　　　　　　　　　　法　官　廖欣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慈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再易字第6號

再 審原 告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志豪  

訴訟代理人  林雅儒律師

再 審被 告  香繼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宏偉  

訴訟代理人  蕭隆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5年2月

10日本院113年度上字第511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本院於115年5

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本院113年度上

    字第511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為不得上訴第三審

    之事件，於民國115年2月10日宣示判決時即告確定，原確定

    判決於同年月13日送達再審原告（見本院卷第73頁、原確定

    判決卷三第195頁），再審原告於同年3月13日對原確定判決

    提起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3頁），未逾30日不變期間，合

    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伊於前審提出「香繼光股份有限公司污水及

    污泥處理設施（下稱系爭設施）工程計畫書暨操作說明（下

    稱系爭操作說明）」，內容已載明系爭設施每小時處理設計

    水量為2.5噸，且該操作說明附於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許可

    證之檢附資料中，經再審被告確認簽名，與證人○○○、○○○之

    證述比對，足證伊已有告知說明系爭設施每小時設計處理水

    量之限制，再審被告亦知悉此情，原確定判決就此足以影響

    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於判決內容未為任何判斷，而為

    不利於伊之認定，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7條規定提起再審之

    訴，並聲明：㈠原確定判決不利於再審原告部分廢棄。㈡上開

    廢棄部分，再審被告在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上訴駁回。

二、再審被告則以：系爭操作說明係用於許可申請之正式資料，

    內容具有高度專業性，再審原告為污水處理專業廠商，負有

    較高之告知說明義務，不因形式上附有書面文件即可認已善

    盡此等告知說明義務，原確定判決已調查審酌包含系爭操作

    說明在內之許可申請資料而為判斷，並非漏未審酌，本件再

    審之訴顯非適法，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

    再審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依第466條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除前條規定外，其

    經第二審確定之判決，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

    酌，亦得提起再審之訴，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係指足以影響

    判決基礎之重要證物，雖當事人已在前訴訟程序提出，然未

    經確定判決加以斟酌者而言，且以該證物足以動搖確定判決

    基礎者為限。若於判決理由項下說明無調查之必要，或縱經

    斟酌亦不足以影響判決基礎之意見，即與漏未斟酌有間，不

    得據為該條所定之再審理由。

　㈡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系爭操作說明，內容已

    載明系爭設施每小時處理設計水量為2.5噸（見本院卷第43

    至45頁），足證伊已有告知說明系爭設施每小時設計處理水

    量之限制，而有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

    事由等語。查原確定判決審酌再審原告法定代理人之陳述：

    進入系爭設備之原廢水濃度是COD1700mg/L、BOD900mg/L、S

    S600mg/L（下稱甲數值），如沒有每小時處理水量2.5公噸

    以內，而是集中排放，每小時用水量超過2.5公噸，這樣放

    流水的水質有超標的風險，其並未特別告知再審被告處理甲

    數值之原廢污水濃度，需限制在每小時用水量2.5噸內；許

    可申請資料要送給再審被告用印，再審被告有審閱內容的機

    會等語（見本院卷第61、62頁），且再審被告係食品餐飲業

    ，再審原告營業項目含廢污水處理業，依約負責規劃、設計

    、採購、安裝、完工測試系爭設施，再審原告自應盡告知說

    明義務，確保放流水質不超標之契約目的。原確定判決已敘

    明對於證據斟酌及論斷再審原告未盡告知說明義務，致再審

    被告遭裁處罰鍰，再審原告應負不完全給付責任之理由，於

    事實及理由欄第五項說明已審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

    援用之證據，認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見本院卷第69頁）

    ，而無從使再審原告受較有利益之裁判，可見原確定判決於

    斟酌系爭操作說明後，已認定不足以動搖判決基礎，故再審

    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7條之再審事由，並

    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7條

    之再審事由，不足為採，其執此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本件再審之訴既無理由，本院就兩造於前訴

    訟程序所爭執實體事項，自毋庸予以論斷，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立論之證據資

    料，均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

    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莊宇馨

　　　　　　　　　　　　　　　　　　　法　官　廖欣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慈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再易字第6號

再 審原 告  新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志豪  

訴訟代理人  林雅儒律師

再 審被 告  香繼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宏偉  

訴訟代理人  蕭隆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5年2月10日本院113年度上字第511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本院於115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本院113年度上字第511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於民國115年2月10日宣示判決時即告確定，原確定判決於同年月13日送達再審原告（見本院卷第73頁、原確定判決卷三第195頁），再審原告於同年3月13日對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3頁），未逾30日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伊於前審提出「香繼光股份有限公司污水及污泥處理設施（下稱系爭設施）工程計畫書暨操作說明（下稱系爭操作說明）」，內容已載明系爭設施每小時處理設計水量為2.5噸，且該操作說明附於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許可證之檢附資料中，經再審被告確認簽名，與證人○○○、○○○之證述比對，足證伊已有告知說明系爭設施每小時設計處理水量之限制，再審被告亦知悉此情，原確定判決就此足以影響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於判決內容未為任何判斷，而為不利於伊之認定，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7條規定提起再審之訴，並聲明：㈠原確定判決不利於再審原告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在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上訴駁回。

二、再審被告則以：系爭操作說明係用於許可申請之正式資料，內容具有高度專業性，再審原告為污水處理專業廠商，負有較高之告知說明義務，不因形式上附有書面文件即可認已善盡此等告知說明義務，原確定判決已調查審酌包含系爭操作說明在內之許可申請資料而為判斷，並非漏未審酌，本件再審之訴顯非適法，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再審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依第466條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除前條規定外，其經第二審確定之判決，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亦得提起再審之訴，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係指足以影響判決基礎之重要證物，雖當事人已在前訴訟程序提出，然未經確定判決加以斟酌者而言，且以該證物足以動搖確定判決基礎者為限。若於判決理由項下說明無調查之必要，或縱經斟酌亦不足以影響判決基礎之意見，即與漏未斟酌有間，不得據為該條所定之再審理由。

　㈡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系爭操作說明，內容已載明系爭設施每小時處理設計水量為2.5噸（見本院卷第43至45頁），足證伊已有告知說明系爭設施每小時設計處理水量之限制，而有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事由等語。查原確定判決審酌再審原告法定代理人之陳述：進入系爭設備之原廢水濃度是COD1700mg/L、BOD900mg/L、SS600mg/L（下稱甲數值），如沒有每小時處理水量2.5公噸以內，而是集中排放，每小時用水量超過2.5公噸，這樣放流水的水質有超標的風險，其並未特別告知再審被告處理甲數值之原廢污水濃度，需限制在每小時用水量2.5噸內；許可申請資料要送給再審被告用印，再審被告有審閱內容的機會等語（見本院卷第61、62頁），且再審被告係食品餐飲業，再審原告營業項目含廢污水處理業，依約負責規劃、設計、採購、安裝、完工測試系爭設施，再審原告自應盡告知說明義務，確保放流水質不超標之契約目的。原確定判決已敘明對於證據斟酌及論斷再審原告未盡告知說明義務，致再審被告遭裁處罰鍰，再審原告應負不完全給付責任之理由，於事實及理由欄第五項說明已審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認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見本院卷第69頁），而無從使再審原告受較有利益之裁判，可見原確定判決於斟酌系爭操作說明後，已認定不足以動搖判決基礎，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7條之再審事由，並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7條之再審事由，不足為採，其執此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再審之訴既無理由，本院就兩造於前訴訟程序所爭執實體事項，自毋庸予以論斷，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立論之證據資料，均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莊宇馨

　　　　　　　　　　　　　　　　　　　法　官　廖欣儀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慈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